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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

收到上交所关于有关土地房屋收储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

 (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)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 年11月16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来函，《关于对沈机集团昆明机床

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土地房屋收储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2281号），

原文如下： 

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：  

2016年11月16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昆明市

盘龙区人民政府茨坝街道办事处签署《土地收储补偿协议》及《房屋征收补偿协

议》事项，拟由政府对公司所属的昆明市盘龙区茨坝路23号昆明机床厂厂区相关

土地实施收储，并征收涉及的房屋、地上建(构)筑物及地上附着物。  

经事后审核，现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相关事项：  

1、公司称，由于公司相关新厂区正在建设中，目前不具备整体搬迁的条件，

因此还需要租用拟收储的土地及房产，时间约二年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此次拟收储土地涉及厂区的生产经营情况，定量分析

其对上市公司的重要性程度；（2）此次土地及房产收储的实施程序和主要环节，

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搬迁的时间计划；（3）结合前述问题以及“目前不具备整体搬

迁的条件”这一背景，解释公司此次出售土地及房屋的交易目的。  

2、公司称，本次收购土地房屋补偿总价约为4.71亿元。本次土地收储及房屋、



 

地上建(构)筑物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事项，在扣除对应土地、建（构）筑物账

面价值及相关费用后预计将实现收益约1.8亿元。  

请公司结合此次土地和房屋收储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、交易事项的经

济实质等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及依据。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18日之前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，并以书面形式

回复我部。 

 

本公司在收到上述函件后，已按要求开始准备回复及披露工作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 

 

 

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6年 11月 16日 


